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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
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372) 

 

關於全球首次发行碳資產NFT的 

補充公告 

 
茲提述中國碳中和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於2022年3
月23日發佈的全球首次发行碳資產NFT，便於機構、企業和個人進行碳抵消的公告（「該公

告」）。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集團發行的碳資產NFT以VERRA主管的核證碳標準（「VCS」）及黃金標準（「GS」）下的

碳信用作為底層資產。據本集團觀察，市場上沒有其他公司有相關發行。因此，本集團成為全球

首家發行碳資產NFT的企業。  
  
GS的背景資料  
 
GS是世界自然基金會和其他國際非政府組織於二零零三年建立的，是第一個針對CDM（清潔發

展機制）和JI（聯合履約機制）溫室氣體減排項目開發的、獨立的、具有最佳實用性的基準方法。 
 
VERRA的背景資料  
 
VERRA是氣候組織（CG）、國際排放交易協會（IETA）及世界經濟論壇（WEF）聯合於二零零

五年共同領導開發的。到目前為止，VERRA主管的VCS是最具國際影響力的計劃之一，其作用是

允許通過認證的項目將其溫室氣體（GHG）的減少和清除轉化為可交易的碳信用額。 
 

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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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局命 

 中國碳中和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陳丹娜 

 

 

香港，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行董事為陳丹娜女士、陳歆瑋先生、崔定軍博士、邸靈先生及陳蕾先生；非執
行董事為林寶歡先生；及獨立非執行董事為郭毅可博士、王安元先生及余偉秦先生。 


